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_年度專案工作人員（專任助理）資訊技術加給自評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簽章） 

年    資  

現行等級 □ 無資訊技術加給  □ _____ 級 

歷年等級 具資訊技術加給 _____ 級 _____ 年 

申請等級 自評項目 

□ C 級 

具程式設計能力，且 

□維護及局部修改全校性資訊系統 

□參與開發全校性資訊系統 

□ B 級 

具主導或獨立開發(含重構、整合、合併)全校性資訊系統並有兩項代表性作品，且 
□具前一級專業資格三年(含)以上 
□由主管認定之特殊貢獻 

□ A 級 

具領導資訊專案團隊開發(含重構、整合、合併)大型全校性或跨校性資訊系統能力，且 
□具前一級專業資格三年(含)以上 
□由主管認定之特殊貢獻 

□ 優級 

由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認定下述任一特殊貢獻者 
□於其他學校或業界主導大專校院全校性資訊系統開發，具有能力可依本校需求修正為

本校適用之系統者(需提出適當證明) 
□自行開發資訊系統蒙其他大專校院(二校以上)來公函要求導入上線，及簽訂技術合作

協議書。 
□引進本校極需之新資訊技術，利用新技術領導本校資訊專案開發團隊或獨立開發新系

統。 

申請 A 級或 B 級 

之代表作品 
代表作品種類 

上線使用之日期距
加給起始日期於五
年內且仍在使用中 

開發經 

主管同意 

提供系統使
用文件及系
統開發文件 

 

□主導開發全校性資訊系統 

□獨立開發全校性資訊系統 

□領導資訊專案團隊開發大型
全校性或跨校性資訊系統 

上線日期          
 

使用中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主導開發全校性資訊系統 

□獨立開發全校性資訊系統 

□領導資訊專案團隊開發大型
全校性或跨校性資訊系統 

上線日期          
 

使用中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主導開發全校性資訊系統 

□獨立開發全校性資訊系統 

□領導資訊專案團隊開發大型
全校性或跨校性資訊系統 

上線日期          
 

使用中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主導開發全校性資訊系統 

□獨立開發全校性資訊系統 

□領導資訊專案團隊開發大型
全校性或跨校性資訊系統 

上線日期          
 

使用中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申請優級之作品 特殊貢獻 

經電子
計算機
中心認
定 

上線使用之日
期距加給起始
日期於五年內
且仍在使用中 

開發經 

主管同意 

提 供 系
統 使 用
文 件 及
系 統 開
發文件 

 

□於其他學校或業界主導大專
校院全校性資訊系統開
發，具有能力可依本校需
求修正為本校適用之系統
者(需提出適當證明) 

□自行開發資訊系統蒙其他大
專校院(二校以上)來公函要
求導入上線，及簽訂技術
合作協議書。 

□引進本校極需之新資訊技
術，利用新技術領導本校
資訊專案開發團隊或獨立
開發新系統。 

□是 

□否 

上線日期      
 

使用中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於其他學校或業界主導大專
校院全校性資訊系統開
發，具有能力可依本校需
求修正為本校適用之系統
者(需提出適當證明) 

□自行開發資訊系統蒙其他大
專校院(二校以上)來公函要
求導入上線，及簽訂技術
合作協議書。 

□引進本校極需之新資訊技
術，利用新技術領導本校
資訊專案開發團隊或獨立
開發新系統。 

□是 

□否 

上線日期      
 

使用中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說   明 

本校專案工作人員從事資訊專業工作者（以下簡稱資訊專案工作人員），區分為優、A、
B、C 四級，僅擔任行政工作或系統之使用者不列入資訊專業人員範圍。各級專業定義
如下： 

1.C 級：維護及局部修改全校性資訊系統或參與開發全校性資訊系統具程式設計能力
者。 

2.B級：具主導或獨立開發(含重構、整合、合併)全校性資訊系統並有兩項代表性作品，
且具前一級專業資格三年(含)以上者或由主管認定之特殊貢獻。上述系統或貢獻之規模
由單位主管認定，並經資訊專案工作人員評鑑委員會審議通過。 

3.A 級：具領導資訊專案團隊開發(含重構、整合、合併)大型全校性或跨校性資訊系統
能力，且具前一級專業資格三年(含)以上者或由主管認定之特殊貢獻。上述系統或貢獻
之規模由單位主管認定，並經資訊專案工作人員評鑑委員會審議通過。 

4.優級：由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認定下述任一特殊貢獻者，並經資訊專案工作人員評鑑
委員會審議通過得評定為優級 

(1)於其他學校或業界主導大專校院全校性資訊系統開發，具有能力可依本校需求修正為
本校適用之系統者(需提出適當證明)。 

(2)自行開發資訊系統蒙其他大專校院(二校以上)來公函要求導入上線，及簽訂技術合作
協議書。 

(3)引進本校極需之新資訊技術，利用新技術領導本校資訊專案開發團隊或獨立開發新系
統。 

前述優級、A 級或 B 級之作品,須符合下列條件: 

1.該作品上線使用之日期距加給起始日期須於五年內且仍在使用中。 

2.該作品之開發須經主管同意，欲成為優級作品開發前須由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認定。 

3.需提供該作品之系統使用文件及系統開發文件，文件內容規範由電子計算機中心訂
定。 

以上各級開發全校性資訊系統者,應在系統開發前先提出申請計畫,並經電子計算機中心
審核認可。 



具體績效簡述（申請人自述） 

 



主管意見及簽章 

直屬（二級）主管建議： 

□ 建議准予升等 

□ 建議維持原等級 

□ 建議調降為____級 

□ 建議無資訊加給 

 

說明： 

 

 

 

 

 

 

 

 

單位（一級）主管建議： 

□ 建議准予升等 

□ 建議維持原等級 

□ 建議調降為____級 

□ 建議無資訊加給 

 

說明： 

 

 

 

 

 

 

 

 

 

 

 

 

備註：主管意見僅供委員會調整資訊加給之參考，不對申請人公開。 

 



相關佐證資料：( 附件說明 ) 

 

 


